
姓氏（手寫或列印） 稱謂尾碼（小，大，三世）名字（手寫或列印） 中間名或首字母

3

您註冊投票的地址 

住所

自治市（市/鎮） 州 郵編

5 6

1

出生日期 日期 時間 電話號碼

普選（十一月） 初選 市級選舉 學校選舉* 消防協會選舉二月）
補選 舉行日期 ______________

本人茲此申請以下選舉的郵寄選票：（僅勾選一項）      

8 簽名 請用您在選民名冊中的名字簽署。

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
今天的日期

10 本曆年剩餘時間中所有選舉的郵寄選票。

所有十一月後期普選的郵寄選票，直到我索求其他選票為止。

選民選擇自動接收今後選舉的選票 
您可以選擇任何一項，或兩項都選，或一項都不選。您不需要選擇。
如果您未選擇任何一項，那麼您將只能接收您在第一部分中選擇的選舉選票。

A
B

協助人
任何為選民完成此申請提供協助的人必須填寫此部分內容。

11
地址 住所 自治市（市/鎮） 州 郵編

12

授權聯絡人 

協助人姓名（手寫或列印） 日期協助人簽名

任何選民都可以透過授權聯絡人申請郵寄選票。信使應當是其家庭成員或本縣的註冊選民。任何授權聯絡人不得 (1) 是該選民索求郵
寄選票所針對的選舉的候選人或 (2) 在每次選舉中為十位以上符合資格的選民擔任信使。

本人指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本人的授權聯絡人。

選民簽名

X

授權聯絡人必須在縣書記員或縣書記員的被指定人的面前簽署

申請書並出示帶相片的 ID（身份證明）。

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請用墨水清晰書寫或列印。所有資訊都是必填的，除非標記為可選。

* 請注意：您的選票只能寄到本申請書中提供的郵寄地址；如果您的地址發生變更，您必須以書面方式通知縣書記員。

/       /

/           /

/       /

/       /

/           /

指定 日期

授權聯絡人的列印名字 

日期

官方專用

選民註冊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自治市代碼________ 黨派 _______________

選區__________ 地區 ________________

可選 — 如適用，僅填寫第 10 到 12 部分

(         ) 7 電子郵件地址（可選）

*
*

請將我的選票郵寄到
以下地址：

4
請注明郵政 
信箱，路號

州/省，郵編 
及國家（如果 
在美國境外） 

與第 3 部分的地址相同

日期信使簽名

X /       /

信使地址 住所 自治市（市/鎮） 州 郵編

「本人茲此保證，本人會將郵寄選票直接交給選民， 
而不會交給任何其他人，否則將受到法律處罰。」

停止

出生日期

/       /

街道地址或路號

特殊身份
*透過申請四月份的年度學校
選舉，您將會收到一張用於
所有特殊學校選舉的郵寄選
票，直到下一屆年度學校選
舉為止。

請核實您是否屬於：

現役軍人選民 
海外選民
以上都不是

透過郵寄選票投票申請書



Application FOR vote by Mail Ballot 

JOSEPH RIPA 書記員
CAMDEN 縣書記員辦公室
選舉部
郵政信箱 150 號
CAMDEN NJ  08101-0150

Place

Postage

Here

Before

Mailing

Name

Street Address

City, State, Zip Code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警
告

本
申
請
書
必
須
在
選
舉
之
前
不
遲
於

 7 天
之
內
送
達
縣
書
記

員
，
除
非
您
申
請
親
自
交
付
或
透
過
授
權
聯
絡
人
在
縣
書
記

員
辦
公
時
間
內
交
遞
，
但
也
不
能
遲
於
選
舉
前
一
天
的
下

午
 3 點

。

請
注
意

選
民
可
以
在
選
舉
之
前
早
至

 7 天
時
以
郵
遞
方
式
申
請
郵
寄
選
票
。

選
民
也
可
在
選
舉
前
一
天
的
下
午

 3 點
鐘
之
前
親
自
到
縣
書
記
員
辦
公

室
進
行
申
請
。

還
請
注
意
，
選
民
可
以
選
擇
在
郵
寄
選
票
申
請
書
上
注
明
是
否
願
意

就
本
曆
年
剩
餘
時
間
所
舉
行
的
每
次
選
舉
接
收
一
張
選
票
。

選
民
還
可
以
選
擇
就
每
次
普
選
自
動
接
收
一
張
郵
寄
選
票
。
如
果
該
選

民
想
取
消
此
選
擇
，
必
須
以
書
面
方
式
通
知
縣
書
記
員
辦
公
室
。

投
票
須
知

1.	您
必
須
是
註
冊
選
民
才
能
申
請
郵
寄
選
票
。

2.	一
旦
申
請
了
郵
寄
選
票
，
那
麼
在
同
一
選
舉
中
，
您
將
不
得
在
您
所

處
的
投
票
地
透
過
機
器
進
行
投
票
。

3.	您
將
會
收
到
選
票
及
其
操
作
說
明
。

4. 	您
的
郵
寄
選
票
必
須
在
選
舉
日
結
束
記
票
之
前
送
達
縣
選
舉
委

員
會
。

5. 	同
一
次
選
舉
不
要
提
交
一
張
以
上
的
申
請
書
。

6. 	您
必
須
為
每
次
選
舉
申
請
一
張
郵
寄
選
票
，
除
非
您
在
「
選
民
選

擇
」
下
指
定
了
其
他
方
式
。

請
用
膠
帶
密
封
，
然
後
寄
回

說
明·  填
寫
申
請
書
。

·  在
指
定
地
方
列
印
並
簽
署
您
的
姓
名
。

·  把
申
請
書
郵
寄

 或
交
給

 縣
書
記
員
。

Joseph R
ipa

縣
書
記
員
辦
公
室

C
amden, N

ew Jersey

不
要
發
傳
真
或
電
子
郵
件

除
非
您
是
軍
人
或
海
外
選
民

透
過

郵
寄

 
選

票
投

票
 

申
請

書

透
過

郵
寄

 
選

票
投

票
 

申
請

書




